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空间工程总体部
应聘人员信息登记表
           
	姓  名
	
	性  别
	
	民 族
	
	照片

	出生年月
	
	籍  贯
	
	出生地
	
	

	政治面貌
	
	入党时间
	
	外语水平
	
	

	参加工
作时间
	
	技 术
职 称
	
	婚姻
状况
	已婚  未婚
离异  其他

	应聘岗位工作城市
	 北京
 武汉
	是否本地上过社保
	是
否
	是否本地
上过公积金
	是
否
	备注：本地指应聘岗位工作城市

	户口性质
	本地城镇    外地城镇    本地农业    外地农业
	

	居民身份证号码
	
	联系方式
	手机：

	
	
	
	E-mail：

	健康状况
	视力状况
视力正常
最高近视     度
	重大疾病
 无
 有                
	慢性(或传染)疾病
 无
 有                          

	
	其他需要说明的健康情况
	其他正常，无特别说明情况。
有须要特别说明情况                                

	熟悉专业有何特长
	
	目前求
职状态
	 在职
 离职
 应届毕业生

	现单位
(适用在职）
	
	现部门
	
	现岗位
	

	应聘岗位
	

	原年薪资收入（万）
	
	原单位减员时间
（适用于目前离职状态）
	
	现单位预计减员时间（适用于目前在职人员）
	

	工作前最高学历
	
	毕业院校
	
	专业
	

	工作前最高学位
	
	授予院校
	
	类别
	

	当前最高学历
	
	毕业院校
	
	专业
	

	当前最高学位
	
	授予院校
	
	类别
	

	户籍地址
	

	现居住地址
	

	档案存放地
	

	学习经历（从高中阶段填起）
	起止时间
	学历
	院校
	专业
	学习性质

	
	
	
	
	——
	——

	
	
	
	
	
	统招  成人
在职  其他

	
	
	
	
	
	统招  成人
在职  其他

	
	
	
	
	
	统招  成人
在职  其他

	
	
	
	
	
	统招  成人
在职  其他

	工作经历
	起止时间
	岗位
	所在单位
	主管及联系方式

	
	
	
	
	

	
	
	
	
	

	
	
	
	
	

	
	
	
	
	

	
	
	
	
	

	
	
	
	
	

	因私出国（境）情况
	起止日期
	所到国家和地区
	事由

	
	
	
	

	
	
	
	

	
	
	
	

	
	
	
	

	
	
	
	

	业务能力及工作业绩
	

	奖惩
情况
	

	培训
情况
	

	郑重声明
	除已经在本表登记报告的工作及就业情况外，本人郑重声明：
1.是否有其他就业或兼职情况：有     无
2.是否有包括但不限于担任股东、董监事、负责人、实控人、经理或其他高管情况 有  无

	主要家庭成员及社会关系
	关系
	姓名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工作单位及职务

	
	
	
	
	
	

	
	
	
	
	
	

	
	
	
	
	
	

	
	
	
	
	
	

	
	
	
	
	
	

	您能提供的附件：身份证 毕业证 学历证 获奖证明 发表文章 资格证明 其他（                               ）

	本人郑重承诺：本人保证以上所填内容真实有效，如有虚假自愿承担一切责任，包括单位在本人实际入职后可无责任与本人随时解除劳动关系并对因此造成的各种损失索赔。

应聘人签字： 

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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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拟调入人员近亲属在集团公司各级单位就业情况调查表

	应聘单位：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空间工程总体部

	序号
	本人姓名
	近亲属在集团公司各级单位就业情况
	备注

	
	
	关系
	姓名
	出生年月
	工作（学习）单位及职务
	

	
	
	
	
	
	
	

	
	
	
	
	
	
	

	
	
	
	
	
	
	

	
	
	
	
	
	
	

	
	
	
	
	
	
	

	
	
	
	
	
	
	

	     本人承诺：本人已如实填报近亲属在集团公司各级单位就业情况相关内容。
                                                                                                                                                          
                                                                承诺人：                                                                                     
                                                                     年    月   日

	调报说明：
    1.近亲属包括：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包括祖父母、外祖父母、父母、子女、孙子女、外孙子女）、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叔伯姑舅姨、兄弟姐妹、堂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侄子女、甥子女）、近姻亲关系（配偶的父母、配偶的兄弟姐妹及其配偶、子女的配偶及子女配偶的父母、三代以内旁系血亲的配偶）等。
    2.集团公司各级单位指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本部及全级次下属单位。具体包括集团公司本部、中国航天科工信息技术研究院、中国航天科工防御技术研究院、中国航天科工飞航技术研究院、中国航天科工运载技术研究院、中国航天科工动力技术研究院、中国航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航天江南集团有限公司、湖南航天责任有限公司、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华腾工业有限公司、深圳航天工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航天汽车有限责任公司、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航天晨光股份有限公司、航天云网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航天工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河南航天工业有限责任公司、航天精工股份有限公司、航天科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航天科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培训中心、北京航天神州实创科技有限公司、宏华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三、四级单位。



